中華台北參加2009年台北聽障奧運會排球代表隊選手決選辦法

一、依據：中華台北參加2009年台北聽障奧運會國家代表隊選手選拔辦法總則（行政院體育委員會97年11月21日體委全字第0970022545號函核定）。
二、目的：為選拔我國參加2009年台北聽障奧運會男子室內排球國家代表隊選手，以爭取聽障奧運金牌，並突破2005年墨爾本聽障奧運會參賽成績紀錄為目標。 
三、決選日期：98年4月18日（星期六）

四、決選地點：台北市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（臺北市南港區興中路 29 號）。
五、錄取名額：12名
六、 選拔方式 
(一)由總教練及分站教練，依初選名單評量選手於98年1月至5月培訓期間參與訓練、比賽之出席狀況。（佔40％）
(二)由總教練評量選手培訓期間參與正式比賽、友誼賽之技術表現。（佔60％）
(三) 初選未能參加選拔之選手，可於2009年4月18日前，檢附相關參賽經歷至聽障體協，由總教練於決選現場測試其技術與專項體能。 
(四) 決選作業預計於2009年5月30日前完成。決選未能錄取之選手得列為備取選手，於正取選手因故退出時遞補之。
七、本辦法經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排球選訓小組審議後，報請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訓輔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